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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或“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中国铁建大厦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７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

，

３６６

，

６６０

，

８６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７８３

，

８２５

，

４１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７．８１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１．４６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３５

（三）会议表决方式和主持人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

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彭树贵先生、赵广发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

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公司监事齐晓飞先生、张良才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

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外部审计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相关

议案，做出以下特别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有关现金分红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Ｈ

股

７８３

，

７３０

，

９１８ ９９．９８７９４３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２８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１１９２９ ７８３

，

８２５

，

４１８

合计

８

，

３６６

，

５６６

，

３６４ ９９．９９８８７１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２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０１１１８ ８

，

３６６

，

６６０

，

８６４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Ｈ

股

７８３

，

６３３

，

７８８ ９９．９７５５５２ ９８

，

１３０ ０．０１２５１９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１１９２９ ７８３

，

８２５

，

４１８

合计

８

，

３６６

，

４６９

，

２３４ ９９．９９７７１０ ９８

，

１３０ ０．００１１７３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０１１１８ ８

，

３６６

，

６６０

，

８６４

３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８２

，

８３５

，

４４６

Ｈ

股

７８３

，

７３１

，

４１８ ９９．９８８００７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４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１１９２９ ７８３

，

８２５

，

４１８

合计

８

，

３６６

，

５６６

，

８６４ ９９．９９８８７６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６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０１１１８ ８

，

３６６

，

６６０

，

８６４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李志宏律师、王雨微律师共同见证了本次会议，根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９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铁建大厦举行。 应出席会议董事为

９

名，

８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总裁、执行董事赵广发先生

因公务外出，委托董事长、执行董事孟凤朝先生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

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关连交易上限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修订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上限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孟凤朝先生、彭树贵先生、赵广发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持续关连交易上限和相关框架协议续签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孟凤朝先生、彭树贵先生、赵广发先生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ＢＴ

方式参加重庆沙坪坝铁路枢纽综合改造工程项目

投资建设的议案》

同意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参与重庆沙坪坝铁路枢纽综合改造工程

ＢＴ

项目投资建设，

ＢＴ

合同总

额约

２１．３

亿元，建设工期约

４０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

同意公司撤回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启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铁建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３０

亿元增加到

１００

亿元。 此次新增

７０

亿元，增资方式为股份公司以既有投资项目股权注入

３７２

，

４４９

万元，现金注资

３２７

，

５５１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修订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上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

铁建总公司”）就其保留

ＢＯＴ

项目提供建设及相关服务，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订立了

《承包建造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经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补充协议补充），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续订《承包建造

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并对该协议项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作出了预估和披露。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公司预计《承包建

造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项下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收入的年度上限分别为人民

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及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就上述交易，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生

的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５４

，

９１０

万元。 在实际结算过程中，因业务变化致使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施工结算推

后至

２０１２

年，导致

２０１２

年实际结算金额较原预计金额增加约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但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三年

总体交易金额与

２００９

年设定的三年上限总额并无太大差异。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修订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就其保

留

ＢＯＴ

项目提供建设及相关服务（收入）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金额上限，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修订为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关联董事孟凤朝先生、彭树贵先生及赵广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４１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持续关连交易上限和相关框架协议续签的议案》，同意与中国铁道建

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总公司”）订立《服务提供框架协议》及《

＜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

之补充协议》。关

联董事孟凤朝先生、彭树贵先生和赵广发先生均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前述议案，同意该议

案。

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签订的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订，经

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一项补充协议补充）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订）项下

预计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年度交易金额（按照公司预计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计算）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取得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认可；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

案时，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

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各项交易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法规

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平合理。各项交易有利于股份公司发展，且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续签了《承包建造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和《服务互供框架协

议》（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有效期均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并为其项下的关联交易设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止三个年度的年度上限，其年度

上限金额和实际发生金额见下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０

年预

计金额年

度上限

２０１０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２０１１

年预

计金额年

度上限

２０１１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２０１２

年预

计金额年

度上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本公司于服务

互供框架协议

下接受中铁建

总公司提供的

服务所产生的

支出

８００ ５３５．３８ ６００ ３４２．８５ ６００ １１１．９４

不适用

本公司于服务

互供框架协议

下向中铁建总

公司提供建设

及相关服务所

确认的收入

３００ ４８．９８ ５００

６１．３５

２００ １４２．６２

不适用

本公司于承包

建造及相关服

务框架协议下

就中铁建总公

司保留

ＢＯＴ

项

目提供建造及

相关服务所确

认的收入

８００ ５９４．５６ ２００ １１９．１１ ２００ ５７．１０

不适用

此外，为规范本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租赁若干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本公司曾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与中铁建总公司分别订立《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上述协议

有效期分别为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计十年及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计二十年。本公司于《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和《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下租赁中铁建总公司（或其关联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支出

２０１０

年为

９８１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为

６３１７．４

万元，根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和《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的相关规

定，租赁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当年租金一般于每年

１２

月份结算和支付，因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本公

司的该项相关支出为

０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三个年度，《服务提供框架协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经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一项补充协议补充）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年度上限如下表所

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本公司于

《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

下就中铁建总公司

（

或其关联人

）

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支出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本公司于

《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

经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一项补充协议补充

）

和

《

土地使用权租赁

框架协议

》

下租赁中铁建总公司

（

或其关联人

）

房屋

及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支出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年度上限乃参考过往交易量以估计交易涉及的金额而厘定。

于厘定《服务提供框架协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经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一项补充协议补充）

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下本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的支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年度上限时，本公司已

考虑：

１．

于本公司上市时，中铁建总公司保留的若干辅助业务，预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仍将继续为本公司

提供该等辅助服务。考虑到对该等辅助服务需求的不确定性，本公司根据对相关交易的预估，并对预计数

额增加了缓冲，以为该等交易将来未曾预料的进一步增长留出空间而厘定有关上限。

２．

公司上市时，中铁建总公司和本公司订立的《房屋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租赁房屋仅包括当时中铁建

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已有的部分房屋， 没有包括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后续建造的

房屋。为此，本公司参考过往交易金额和市场公允价值走势等因素对交易金额进行了预估，并对预计数额

增加了缓冲，就本公司租赁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联系人所有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产生的支出厘定上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铁建总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和管理的大型中

央企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法定代表人孟凤朝，注册资本

５９．６９８８８

亿元人民币，主要从

事股权管理和资产管理。

本公司由中铁建总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 中铁建总公司为

持有本公司约

６１．３３％

股权的控股股东，故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

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承包建造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

本公司预计本公司的子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就其保留

ＢＯＴ

项目提供建造及相关服务的交易于未来

三年发生的金额较小，且本公司的子公司已与相关

ＢＯＴ

项目公司就该等项目签订具体合同，因此，《承包

建造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后，本公司将不再与中铁建总公司进行续订。

２．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鉴于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所签订的《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有关

日常关联交易所设定的年度上限均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为便于监管本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

关联人采购相关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订立《服务提供框架协

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并为其项下的关联交易设定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三个年度的年度上限。

本公司预计《服务互供框架协议》项下本公司向中铁建总公司提供科研楼建造及相关服务将于

２０１３

年全部完成，且预计该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发生的金额较小，且本公司的相关子公司已就该科研楼的建造及相

关服务与中铁建总公司签订具体合同，因此，《服务互供框架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后，本公司将不

再与中铁建总公司进行续订，而仅订立《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订立的《服务提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

中铁建总公司及其关联人

／

关连人

／

联系人将按照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条款向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提供服务。 该等服务包括：设计、勘察监理、物业管理、印刷、幼儿园、接待中心、劳务及其他与生活后勤相

关的辅助业务服务。

●

中铁建总公司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应根据《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优先保障向

本公司提供服务，且在任何交易中，其将不会以较其向第三方提供服务为差的条款向本公司提供该等服

务。

●

中铁建总公司同意，《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本公司自主选择交易对象，与第三方进

行交易。如果第三方能按照《服务提供框架协议》下优于中铁建总公司的价格条件，提供相似服务，则本公

司有权委托该第三方提供服务。

●

就《服务提供框架协议》项下的所有服务交易而言，各交易方将按该协议规定的框架范围另行订立

具体合同，该具体合同不应违反《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约定。各交易方是指中铁建总公司、中铁建总公司

的关联人

／

关连人

／

联系人、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附属公司。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项下各项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原则和顺序确定：

●

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

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

●

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

●

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执行协议价。 协议的价格将根据作出

有关服务提供所产生的合理成本，加上赚取的合理利润计算。

双方同意根据实际情况按进度，或按年度或季度或月度以现金支付。

３．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

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订《房屋租赁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计

１０

年止，其主要条款如下：

●

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同意按照《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合法拥有的

部分房屋（以下称“租赁房屋”）租赁予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愿意依照《房屋租

赁框架协议》的规定，向其支付相应之对价以承租租赁房屋。

●

租赁房屋应视为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已在本公司注册成立时移交给本公司及

／

或其

附属公司，且其确认租赁房屋在移交时处于满足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需求的良好状态。

●

出租方将促使其下属拥有租赁房屋的联系人或附属公司（视其适用者）将严格按照《房屋租赁框架

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就其所拥有的一处或多处房屋与承租方或其下属公司签署具体租赁合同。

●

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将《房屋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的租赁房屋出卖时，须在

３

个月前

通知本公司及

／

或其相关附属公司。 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有优先购买权。

●

双方同意，《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任何一方作为承租方可以在该协议有效期满前的任何时候提前终

止租赁全部或部分租赁房屋，但须在其所要求的终止日前

６

个月书面通知出租方。

●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届满，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及

／

或其相关附属公司享有租赁房屋的优

先承租权。

于《房屋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租金按以下各项厘定及支付：

●

承租方须就租赁房屋向出租方支付租金，租金的标准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由双方在具体租赁合

同中协商确定。

●

具体房产的租金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在租赁期限内，双方同意租赁期限每满

３

年，

双方协商并参照当时市场价格对租赁房屋的年租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不得高于由独立评估师确认

的市场价。 此外，租赁房屋的租金可于租赁期限内任何时间予以调低而不受前述须满三年的限制。

●

年租金的支付方法在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

为便于监管本公司不时向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租赁房屋的日常关联交易，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签订《

＜

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

之补充协议》，将《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的第

２．２

条修改如下： 租赁房屋包括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已在本公司注册成立时租赁给本公司

及

／

或其附属公司的房屋和其后续新建的部分房屋， 且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确认租赁房屋

在移交时处于满足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需求的良好状态。 除上述修改的条款外， 双方将继续遵守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订立的《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其他未修改条款。

４．

《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公司与中铁建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

２０

年止，其主要条款如下：

●

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同意按照《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合法

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租赁予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愿意依照《土地使用权租赁框

架协议》的规定，向其支付相应之对价。

●

中铁建总公司将促使其下属拥有相应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人

／

联系人严格按照《土地使用权租赁

框架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就其所拥有使用权的一处或多处地块与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签署具体租

赁合同。

●

中铁建总公司及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将《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售时，须在

３

个月前通知本公司及

／

或其相关附属公司。 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有优先购买权。

●

《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的有效期届满，如中铁建总公司及

／

或其关联人

／

联系人有意续约，即使

本公司未行使其于《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的相关续约权，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

●

本公司及

／

或其相关附属公司可以在《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满前任何时间终止租赁该

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土地使用权，但须在其所要求的终止日前三个月书面通知中铁建总公司或其相关关

联人

／

联系人。

于《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租金按以下各项厘定及支付：

●

承租方就租赁相应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向出租方支付租金，租金的标准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由双

方在具体租赁合同中协商确定。

●

具体租金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在租赁期限内，每满

３

个年度可调整租金一次，调整

前（无论是调高或调低）须对年租金价格比照当地类似土地使用权租赁的市场价格，并经协商后调整，调

整后的价格需由独立评估师确认为市场价格。另，如双方同意，租金可于租赁期限内任何时间予以调低而

不受前述须满三年的限制。

●

年租金的支付方法在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市时，中铁建总公司保留了若干辅助业务（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上市时发布的招股说明书），

预计中铁建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仍将继续为本公司提供相关辅助服务。公司因此与中铁建总公

司订立《服务提供框架协议》，以规范和监管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上市时，中铁建总公司和本公司订立的《房屋租赁框架协议》项下租赁房产仅包括当时中铁建总

公司已有的部分房屋，没有包括中铁建总公司后续建造的房屋。为此，双方经协商签订《

<

房屋租赁框架协

议

>

之补充协议》，以规范和监管中铁建总公司后续建造并拟出租给本公司的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

赖。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４２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的议案，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

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事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鉴于股东

大会决议等有关文件已过期失效，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经审慎分析论证，决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

行申请文件，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启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８

股票简称：电子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８０

，

０９７

，

４０２

股的

６９．９９％

。 董事长王岩先生主持会

议，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 有表决权的投票权份数总数为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７＝２

，

８４１

，

８６９

，

６２５

，表决结果：

１

、选举王岩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２

、选举吴文学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３

、选举袁汉元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４

、选举龚晓青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５

、选举杨家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６

、选举武常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７

、选举宋利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１／７

（相当

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投票权份数总数的

０％

。

经过上述表决，王岩先生、吴文学先生、袁汉元先生、龚晓青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杨家义先生、武常岐先生、宋利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正式成立。

二、 审议通过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表决结果：

１

、选举李岩女士为公司监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选举廖于京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票：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经过上述表决，李岩女士、廖于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本

日公司监事会接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选举王振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正式成立。

公司聘请北京市纪凯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韩映辉、曹德立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备查文件：

１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纪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律师见证书》。

股票简称：电子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

召开前

５

天以书面、专人送达方式递呈董事会成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

事

７

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王岩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全票审议

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

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正式成立。 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由王岩先生，吴文学先生，袁汉元先生，龚晓青先生，杨家义先生，武常

岐先生，宋利国先生组成，其中杨家义先生，武常岐先生，宋利国先生为独立董

事。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王岩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长，吴文学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２

、审议通过了《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 《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

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

则》的规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组成应随董事会换届而变更。 公司董事会任命各委员会组成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王岩（主任）、龚晓青、宋利国；

审计委员会：杨家义（主任）、武常岐、吴文学；

提名委员会：宋利国（主任）、武常岐、王岩；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武常岐（主任）、杨家义、袁汉元。

上述委员会成员中，杨家义先生、武常岐先生、宋利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家义先生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规定。

３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为及时确定公司管理层，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管理，经公司董事长王岩先

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原总裁龚晓青先生继

续担任公司总裁。

４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为及时确定公司管理层，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管理，经总裁龚晓青先生的

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原副总裁齐战勇先生、

吕延强先生、赵萱先生、王爱国先生、张南先生，原财务总监陈丹女士继续留

任。

５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任董事会秘书吕延强先生已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专业培训、考

核，具有从事该职务的资格，在任期内很好地完成了工作。 经公司董事长王岩

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本次董事会审议，继续聘任吕延强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时，董事会继续聘任尹紫剑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６

、审议通过《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内部管理机构的议

案》：

公司按照统一管控原则，一体化管理模式已正式运营一年，各项工作运转

正常，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 为使公司内部组织机构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市

场化，根据公司核心价值链塑造的要求，以及公司业务发展、项目管控的需要，

公司拟增设技术管理部。

技术管理部主要职责：贯彻落实与专业技术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与规

范，贯彻执行公司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负责工程项目的规划方案、单体设计

以及景观等相关配套设计的设计管理和技术研究工作； 负责编制项目各阶段

各专业设计任务书，确定交工标准，协调设计过程中的规划、项目管理、经营和

物业等部门的配合工作；负责项目设计过程的成本控制、进度控制以及质量控

制；负责各阶段各专业设计图纸审查，确定重要技术专题，组织相关部门或专

家论证并完成相应的调研报告，对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附件：

总裁龚晓青先生简历：男，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

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曾任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京东方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昭德置业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地产与创意部部长，本公司

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副总裁齐战勇先生简历：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

学历，工程师职称，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 曾任北京丽水嘉园房地

产开发中心常务副经理、工会主席、总经理，北京市丽水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吕延强先生简历：男，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

员，研究生，经济师职称，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 曾任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证券部部长；现任本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副总裁赵萱先生简历：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工程师，大学

本科学历，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曾任北京

市丽水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北京市丽水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工会负责人；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王爱国先生简历：男，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工程

师，国家一级建造师，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工业与民

用建筑专业。 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在职教育。 曾任北京城

建一公司项目总工程师，项目经理，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张南先生简历：男，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工程师，大

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检测及自动化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

管理专业研究生进修班结业； 中国人民大学房地产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进修班

在读。 曾任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促进部副部长，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企划部部长，北京电子城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电子城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陈丹女士简历：女、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北京爱立信通信系统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副总会计师，本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朝阳区人大代表，本公司财

务总监，北京市丽水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尹紫剑先生简历：男，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出生，研究生，工程师，毕业

于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 曾任北京兆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８

股票简称：电子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李岩女士主持，

出席会议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选举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由李岩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点

２．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

２０７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４．

召集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周辉女士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３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６５０

，

２８４

，

７１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４３０１％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７

人，代表股

份数量

６５０

，

１８２

，

９４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４１９８％

。

３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１０１

，

７６９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０４％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表决方式：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２．

表决结果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议案二、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发行规模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３

）债券期限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４

）债券利率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５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６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７

）担保条款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８

）拟上市场所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９

）偿债保障措施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议案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在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６４９

，

８９３

，

５６４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１

，

１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９９．９３９８％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提案情况、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